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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码：2024-033

转债简称：北方转债 转债代码：127014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方转债” 恢复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7014

债券简称：北方转债

恢复转股时间：自2024年6月21日起恢复转股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实施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根

据《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规定，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北方转债；债券代码：127014）自2024年6月13日起暂停

转股。 根据规定，北方转债将在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6

月21日）恢复转股。 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184� � � �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2024-12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股份” 或“公司” ）于2024年6月19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

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再融资）〔2024〕153号）。 上交所依据相

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

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上

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220� � � � � � � � �证券简称：ST阳光 公告编号：临2024-072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年报告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2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 《关于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

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4】0603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披露的《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2号）。

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人员与年审会计师对年报

工作函所涉问题进行逐项落实。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仍有部分事项的回复需进一步补充

说明。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拟延期不超过

5个交易日回复《年报问询函》并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9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高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C类份额净值精度的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15175）于2024年6月19日发生大

额赎回。 为确保基金持有人利益不因净值的小数点保留精度受到不利影响，经本公司与

本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提高2024年6月19日本基金净值精度至小数点后5位。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本公司官方网站：www.swsmu.com， 客服电话：

400-880-8588（免长途话费）或 021-962299。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88539� � � � � � � � �证券简称：高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9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19日

● 除权日：2024年6月20日

●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25,368,800股

● 上市日期：2024年6月20日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权益分派方案简述：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32,8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4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3,120,000元，转增53,120,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85,92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19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4年6月20日。

（三）上市数量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为：25,368,800股

（四）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20日

二、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5-85766153

特此公告。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90� � � � � � � � � �证券简称：云路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7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6日完成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项目” ）工作，保荐机构为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保荐代表人为魏鹏先生、郁伟君先生，持续督导期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近日，公司收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郁伟君先生因内部岗位调整，将不再担任本项目持续

督导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泰君安委派陈聪先生（简历附后）为

本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接替郁伟君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为魏鹏先生、陈聪先生。 本次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

动造成风险和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于郁伟君先生在本公司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附：保荐代表人陈聪先生简历

陈聪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曾主持或参与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科创板IPO、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IPO、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IPO、青岛雷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交所IPO、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主板IPO、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中国核

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项

目。

证券代码：688788� � � � � � � �证券简称：科思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1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1日召开第三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2023年8月3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监事离职及增补监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5日和2023年8月31日

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监事离职及增补监事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和《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5）。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5月16日召开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和2024年5月17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和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6）。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上述监事变更和经营范围变更、《公司章程》 修订事项相关的工

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信息如下：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

业务；信息系统设备、电子系统及其设备、电子装备系统及其设备、通讯系统设备、光电系统

设备、控制系统设备、计算机与服务器系统设备的设计、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软件系统

及相关产品的设计、技术开发与销售；芯片的设计、技术开发及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移动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

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信息系统设备、电子系统及其设

备、电子装备系统及其设备、通讯系统及其设备、光电系统及其设备、控制系统及其设备、计

算机与服务器系统及其设备的生产；计算机软件系统及相关产品的生产；芯片的生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3602� � � � � � � �证券简称：纵横通信 公告编号：2024-035

转债代码：113573� � � � � � � �转债简称：纵横转债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时“纵横转债” 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自本次权

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4年6月25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纵

横转债”将停止转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573 纵横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4/6/25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1、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为：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元人民币（含税），不转增，不送红股。 如在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享有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每股

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4年5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刊登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杭州纵

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2）。

3、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1、公司将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相关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

格调整公告。

2、自2024年6月25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纵横转债” 将停止转

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纵横转债” 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

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4年6月24日（含2024年6月24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87672346

联系邮箱：zqb@freelynet.com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38� � � � � � � � � �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7

债券代码：128117� � � � � � � � � � �债券简称：道恩转债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道恩转债” 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117

债券简称：道恩转债

转股起止时间：2021年1月8日至2026�年7月2日

暂停转股时间：2024年6月20日起

恢复转股时间：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鉴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近日实

施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详见

附件）条款的规定，自2024年6月20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道恩转债；债券代码：128117）将暂停转股，本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附件：《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

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

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

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

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

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

整， 并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

（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

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 合并、 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

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

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

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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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

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2024年6月19日，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涛集

团” 或“公司” ）股票收盘价连续13个交易日低于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4条相关规定，披露本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股票存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修订）》 第9.2.1条、第

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圳证券交易

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

入退市整理期。

截至2024年6月19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3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

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1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9），于2024年6月1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

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 于2024年6月

1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24-061），于2024年6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

值退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由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

易已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2023年度被出具

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

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8.1条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4年5月6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或“法院” ）决定

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但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法院

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

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

第（九）项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

3、2024年5月31日至2024年6月19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3个交易日低

于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

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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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由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

易已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2023年度被出具

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

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8.1条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4年5月6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或“法院” ）决定

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但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法院

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

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

第（九）项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

3、2024年5月31日至2024年6月19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3个交易日低

于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

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2024年6月17日、2024年6月18日、

2024年6月19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书面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叠

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于2024年

6月1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9）,于2024年6月1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

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于2024年6月18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1），于2024年6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

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股票存在退市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5、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披露了《关于法院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法院” ）《决定书》【（2024）粤03破申165号】，决定对洪涛集团启动预

重整程序， 并且通过公开摇珠的方式指定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担任

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临时管理人已经正式进场开展预重整工作。

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通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6），临时管理人已按相关法规通过全国企业破产案件信

息网向公司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通知 （网址 ：http://pccz.court.gov.

cn/pcajxxw/yczgg/ggxq?

yczgg=CF05A9B4DD29B9FE4B1D8A0F3701E55B）。

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披露了《关于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

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临时管理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公开招募和遴选洪涛集团重整投资人，已通过全国

企业破产案件信息网发布《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关于公开

招 募 和 遴 选 重 整 投 资 人 的 公 告 》（网 址 ：http://pccz.court.gov.

cn/pcajxxw/yczgg/ggxq?

yczgg=F95EA66BBC17B8095B1871B85512C57F）；

6、公司于2024年6月1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表决

权委托协议〉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公司

的控股股东或变更为赢古能源，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陈秀花、唐碧琦（两人系母

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2024年， 公司董监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刘年新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21,620,366股， 质押的股票数量为310,535,186股， 占其持股比例为

96.55%，其中质押股票中176,495,186股已经被质权人国信证券申请平仓，存

在被平仓的可能，质押股票中134,040,000股由于质押借款到期，存在平仓风

险；

同时刘年新先生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

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深圳市方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就与被执行人刘年新先

生、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强制执行，拟要求国信证券执行刘年新先

生所持公司股份48,929,745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年新先生持有的股份

尚未被强制执行；

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如因委托方因司法原因股份发生变化等情形发

生股份数量变动的，委托方持有的股份数量如相应调整，本协议自动适用于委

托方调整后的股份，该等股份的表决权亦自动全权委托给受托方行使；

7、经核查，除了上述相关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8、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9、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相关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其他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

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由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

易已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2023年度被出具

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

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8.1条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4年5月6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或“法院” ）决定

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但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法院

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

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

第（九）项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

4、2024年5月31日至2024年6月19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3个交易日低

于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

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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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Gland� Pharma�

Limited6.01%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况：

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新加坡公司通过大宗交易以均价1,771.81印度卢比/股 （税前）

出售所持有的9,900,000股Gland� Pharma股份 （约占截至2024年6月19日Gland�

Pharma股份总数的6.01%），交易总对价为175.41亿印度卢比（税前），折合约2.11亿美元

（税前）。

本次交易每股交易价格较2024年6月18日Gland� Pharma股份收盘价格折让约

3.69%。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集团持有Gland� Pharma的股权比例约为51.83%（本次交易前约

为57.84%）、仍保持对Gland� Pharma的控股权，Gland� Pharma仍为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

本次交易出售所得将增厚本集团净资产； 由于本次交易系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

出售所得将不计入本集团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 实际财务影响以审计结果为准。

●本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已批准关于授权管理层处置所持境内外上市公司股份的

议案，本次交易系在该授权额度内发生，无需另行提请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交易概况

印度时间2024年6月19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新加坡公司通过大宗交易以均

价1,771.81印度卢比/股（税前） 出售共计9,900,000股Gland� Pharma股份（约占截至

2024年6月19日Gland� Pharma股份总数（即164,751,723股，下同）的6.01%），交易总对

价为175.41亿印度卢比（税前），折合约2.11亿美元（税前），预计股份过户时间为印度时

间2024年6月20日。 参与本次交易的投资者中多数为长线基金。

本次交易的每股交易价格较2024年6月18日Gland� Pharma股份收盘价格折让约

3.69%。

本次交易前，本集团共计持有95,293,934股Gland� Pharma股份，约占截至2024年6

月19日Gland� Pharma股份总数的57.84%；本次交易完成后，本集团尚持有85,393,934股

Gland� Pharma股份，约占截至2024年6月19日Gland� Pharma股份总数的51.83%。

本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已批准关于授权管理层处置所持境内外上市公司股份的议

案，本次交易系在该授权额度内发生，无需另行提请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Gland� Pharma成立于1978年，总部位于印度海德拉巴，主要从事注射剂药品的生产

制造业务， 其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欧洲。 本集团于2017年10月完成对Gland�

Pharma的控股收购。 2019年11月，Gland� Pharma于孟买证券交易所及印度国家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GLAND。

经Deloitte� Haskins� &� Sells审计，Gland� Pharma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印度卢比 折合人民币约*

总资产 10,661,246 907,396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8,723,843 742,500

负债总额 1,937,403 164,896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之财年

（即2023年4月1日

至2024年3月31日）

印度卢比 折合人民币约*

收入 5,834,957 496,623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72,460 65,745

*示意性折算，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2024年3月29日）》公

布的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以及2024年3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汇率中间价。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集团持有Gland� Pharma的股权比例为51.83%（本次交易前为

57.84%）、仍保持对Gland� Pharma的控股权，Gland� Pharma仍为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

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主要用于补充本集团营运资金、偿还带息债务等。 本次交易出售

所得将增厚本集团净资产；由于本次交易系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出售所得将不计入

本集团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 实际财务影响以审计结果为准。

四、释义

Gland�Pharma 指

Gland�Pharma�Limited，注册于印度，于孟买证券交易所及印度国家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股份代号：GLAND；于本次交易前后均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复星医药新加坡公司通过大宗交易出售共计9,900,000股Gland�Pharma股

份，约占截至2024年6月19日Gland�Pharma股份总数（即164,751,723股）的

6.01%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星医药新加坡公司 指 Fosun�Pharma�Industrial�Pte.�Ltd.，注册于新加坡，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九日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2024年5月31日）》公布的印度卢比

对美元汇率以及2024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汇率中间价折算。 ）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2024年5月31日）》公布的印度卢比

对美元汇率以及2024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汇率中间价折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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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监事会收到任倩女

士的书面辞职函，因到龄退休，任倩女士申请自2024年6月19日辞去监事（职工监事）、监

事会主席职务。 本公司及监事会对任倩女士于本公司监事会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公司于2024年6月19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王丽娜女士为本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的职工监事（以下简称“新任职工监事” ），任期自2024年6月19日起至本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新任职工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新任职工监事简历

王丽娜女士，1985年3月出生，现任本公司监事（职工监事）、人力资源部执行总经理、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健康” ）副总裁、首席人

力资源官（CHO）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王丽娜女士于2007年7月加入本集团（即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于2007年7月至今历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管理培训生、人事专员、薪

酬福利专员、薪酬福利主管、薪酬福利经理、高级薪酬福利经理、薪酬绩效副总监、薪酬绩效

总监、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助理（分管薪酬、绩效、招聘）、副总经理、执行总经理等职；其间，

于2018年1月至今历任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复星健康）人力

资源与行政部总经理， 总裁助理兼人力资源与行政部总经理， 副总裁、 首席人力资源官

（CHO）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等职。

王丽娜女士于2007年7月获上海海事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13年6月获中国人民大

学管理学硕士学位。

截至2024年6月19日，王丽娜女士持有本公司1,900股A股股份，约占本公司已发行的

A股股份总数的约0.0001%、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约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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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2024年第

五次会议（临时会议）于2024年6月19日召开，全体监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因到龄退休，任倩女士于2024年6月19日辞任本公司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同

日，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补选王丽娜女士为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自2024年

6月19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将与另外两位现任监事陈冰先生、管一民先

生共同组成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章程》，监事会选举陈冰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2024年6

月19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新任监事会主席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新任监事会主席简历

陈冰先生，197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 陈冰先生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陈冰先生于

1997年9月至2005年8月任职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于2006年4月至2008年8月任上海玛

泽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高级审计经理，于2008年8月至2017年7月任上海玛泽会计师

事务所（普通合伙） 合伙人， 于2017年7月至2021年12月历任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上市公司复星国际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656，以下简称“复

星国际” ）审计部联席总经理、总裁助理及高级总裁助理等职，并于2022年1月起任复星国

际副总裁、联席首席风险官及审计部总经理。 陈冰先生现亦任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宝宝树

集团（股票代码：01761）非执行董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3010）董事，并兼任复星国际若干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之职务。 陈冰先生

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及上海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陈冰先生于1997年7月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截至2024年6月19日，陈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